[bookmark: OLE_LINK86]关于申请2017年度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提高学校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根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财教[2016]277号）、《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东大校字[2015]121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启动2017年度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请与受理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型及资助强度
[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83]本年度受理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基本科研能力提升项目、重大（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优秀学生科研创新项目、国防预研项目、校长专项项目。各类型项目（含亚类）的资助强度见下表：
	项目类别
	项目亚类
	申请经费额度（万元）

	
	
	工程技术
	自然科学
	人文社科

	1.基本科研能力提升项目
	①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
	10
	8
	4

	
	②国家项目培育种子基金
	15
	12
	7

	
	③优秀科技人才培养基金
	40（理工类）；30（管理类）

	2.重大（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
	①重点科技创新项目
	60
	40
	/

	
	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培育项目
	/
	/
	20-80

	3.优秀学生科研创新项目
	①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
	5
	4
	2

	
	②卓越创新研究培育计划项目
	/

	4.国防预研项目
	①国防引导项目
	15

	
	②国防重大培育项目
	30-50

	5.校长专项项目
	
	/


二、申报条件及有关要求
为加强项目预算执行和建设成效管理，对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实施效果差的项目，将采取调整和扣减当年预算、暂停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等措施，以强化激励约束。
[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85]各类型项目（含亚类）的实施周期（自2018年1月1日起）为：基本科研能力提升项目、国防引导项目，2年；重大（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国防重大培育项目，3年；优秀学生科研创新项目，1-2年。具体申报条件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1. 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博士毕业三年以内、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2年1月1日后出生）且尚未主持过国家及部省级科技项目的青年教师，开展自主选题的科学研究。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50]2. 国家项目培育种子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77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开展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学术思想新颖的基础性、前沿性、前瞻性研究，为申请国家科技计划（基金）项目提供研究储备。已获得该类项目2次资助的人员不得再次申请。
[bookmark: OLE_LINK27]3. 优秀科技人才培养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在2~3年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潜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1977年1月1日后出生）。已获得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培育项目”资助的人员不得申请。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4. 重点科技创新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72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指南，在相关领域组建研究团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提供研究储备。
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培育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已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优秀骨干教师，围绕自己的研究领域或国家及区域某一重大现实问题组成科研团队，开展创新研究，着力推出具有重大学术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供研究储备。
6. 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已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特别是有潜力冲击国家和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自由探索、自主创新活动。本年度只受理2016级博士研究生、2015级直博研究生的项目申请。申请者须经导师同意后，使用导师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申请，导师须承诺申请者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完成项目结题。对于同一导师，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当年申请的项目数不超过1项。
7. 国防引导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77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开展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学术思想新颖且具有军工应用前景的探索性研究，为申请各类军工项目提供研究储备。
8. 国防重大培育项目：主要用于资助由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77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组成的科研团队。面向国家国防领域重大战略需求，整合我校相关学科的优势科技资源，重点培育能够承担国家重大国防任务的科研团队。
9. 卓越创新研究培育计划项目：另行通知。
10. 校长专项项目：含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引进人才启动基金等，由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三、限项申请规定及其它说明
1. 同一负责人同一时期只能牵头负责1个项目，且负责和参加项目的总数不超过3项（含正在承担和参加的所有项目）。
[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5]2. 已经结题或2017年底前拟结题的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负责人，凡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可以申请本年度项目。再度申报时，须在申请书中说明已结题项目或拟结题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以作为立项评审和是否资助的重要依据。若申请项目通过立项评审，须在拟结题项目通过验收后方可启动。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3. 项目评审需对申请项目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等进行评价，要求申请人在申请书中对此予以重点阐述，并标明项目的预期成果（在线填写）。国防预研项目以是否承担和参与军工项目为考核目标。
[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77]4. 部分类别项目申请要求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须附申请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以及导师对申请项目的推荐意见；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须附申请人的博士学位证明；重大（重点）科学研究引导项目，须附申请项目内容的检索查新报告（通过形式审查，答辩时提供）。
5. 申请人须讲求科学诚信，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务求真实、准确、可信，凡已获得国家、部省级科技项目及学校业务费项目资助的内容不得申报。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如经查实有违背诚信的行为，取消项目立项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申报方式及时间安排
项目申请人及所在部门应按照相关要求，及时上报项目申请材料，具体事项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1]1. 本年度项目申请采用新版东北大学科研管理系统完成，请各申请人根据所给提纲离线撰写申请书正文部分，并于11月16日8：00至11月23日17：00登录系统集中上报（网址：http://219.216.96.116/ddkygl/，在线填写项目申报基本信息、上传申请书正文文档）。
2. 国防预研项目的申请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有关保密工作的管理规定，网上只填写项目及申请人基本信息用作统计，其它涉密信息不得填写，纸质申请材料一式五份报军工项目管理处。
3. 各部门须在11月27日17:00前完成已提交项目的审核操作，并将加盖本部门公章的项目申请清单、青年启动项目申请者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报科学技术处。

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管理办公室
2017年10月30日

联系人：蔡雪娇  张超，电话73193，邮箱caixuejiao@mail.neu.edu.cn
系统技术支持：刁德旭（东软），邮箱27769924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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